
解读|《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民用无人驾驶航
空器违规运行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一、制定背景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通用航空和低空经

济的重要决策部署，规范针对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行管理

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根据《无人驾驶航空器飞

行管理暂行条例》等相关法规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行

安全管理规则》等规章以及《民用航空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

规则》，我局在民航局指导下，组织制定了《民航华北地区

管理局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违规运行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以下简称《基准》）。

二、必要性与目的

明确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是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提升行政执法质量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

年）》要求，加强执法监督，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的制度保障；

是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行政执法随意性，促进依法行政的必

要举措，对促进行政主体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建立健全符合我局管辖范围内无人驾驶航空器运

行管理实际的裁量基准制度，对于规范我局依法依规行使行

政处罚，提高行政执法质量，细化处罚执行标准，维护人民



群众、企业等切身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三、主要内容

《基准》共包含五章内容，主要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一）总则。明确了《基准》的制定目的、适用范围、

适用原则以及工作协助等内容。

（二）违法行为裁量阶次。本章对《民用无人驾驶航空

器运行安全管理规则》规定的涉及民航行政机关的法律责任

条款进行了细分，结合工作实际，分别制定了不同的裁量阶

次。

（三）不予行政处罚、减轻、从轻、从重处罚的适用。

本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规章规

范性文件，对不予行政处罚、减轻、从轻、从重处罚的情形

进行了明确。

（四）其他特别裁量规则。明确了民航行政机关实施行

政处罚应当遵守追责时效、责令改正以及一事不再罚原则的

规定。

（五）实施裁量基准制度的要求。规定实施处罚的程序

要依据《民用航空行政处罚实施办法》进行，明确《基准》

生效施行日期等内容。

具体适用情形请见附件《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民用无人

驾驶航空器违规运行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表》。


